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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8月8日讯 (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张凯 ) 王某给雇主
工作中右手受伤致残，雇主赔偿
1 . 3万元，但要求签订“免责条款”，
王某无奈签字。面对无法从事重体
力劳动的现实，王某将雇主起诉至
法院，要求撤销不公平的协议。近
日，邹城法院一审判决撤销雇主的

“免责条款”。
2012年4月，王某工作时右手挤

压受伤，随后住院治疗，雇主孟某负
担了治疗费。之后，双方关于伤害补
偿签订了协议，孟某一次性给王某
赔偿金13000元，王某不再追究孟某
的任何责任。2012年8月，王某的伤
情经相关部门鉴定评为九级伤残，
且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因此王某
要求老板增加赔偿款额。孟某称双
方已签订了协议，拒绝增加赔偿数
额。

邹城法院一审认为，王某和孟
某虽就损害赔偿的数额达成一致，
但协议中议定的赔偿数额与实际产
生的损失存有较大差距。邹城法院
作出判决，将王某与孟某签订的赔
偿协议予以撤销。

本案的主审法官表示，孟某是
王某的雇主，孟某处于相对强势和
主动的位置，而王某作为迫切需要
得到赔偿的一方，处于相对弱势和
被动的位置，此时所签订的协议，很
可能会导致受损害的雇员于不利的
境地。孟某作为雇主本应对雇员的
损害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现其通过
签订赔偿协议减轻了自身的赔偿责
任，双方所签赔偿协议显失公平。

签“免责协议”
因不公被撤销

本报邹城8月8日讯(记者 黄
广华 通讯员 冯 磊 石宜明)

“如果当时我能用手再挖快一
点，如果水井没有二次塌方，我肯
定能把井下的人救出来。”8日上
午，邹城市张庄镇西卞村，躺在床
上的聂瑞柱望着左手食指上的伤
疤，不停地说。20天之前，聂瑞柱
因跳入塌方的水井救人，被再次
塌方下来的砖石砸伤。

“井塌了，有人埋在井里了，
快去救人啊！”7月17日下午1点
多，从家赶往位庄小学的聂瑞柱
忽然听到呼救声。来不及多想，他
扔下电动车就往出事地点跑去。

跑到事发现场的聂瑞柱看
到，塌方还在继续，井里已经看不
见人了。水井旁边围着很多人，但
是没有人敢跳下去。没多想，聂瑞
柱跳进了井内，“开始时我用手扒
沙土，但扒的速度太慢。”聂瑞柱
说，他向岸边的人要来铁锨，为了
避免伤害被埋的人，他小心翼翼
地用铁锨清理着沙石。“清理了大
概5分钟，我看见沙土里露出白色
的褂子，我就赶紧对着下边喊，

‘别害怕，我们正在救你’，我当时
还听见下边的人给我回音。”随
后，聂瑞柱放掉铁锨，又开始用手
扒土，“当时手指已经被磨破了，

也不知道疼了，光想着赶紧把人
救出来”。

就在聂瑞柱专心扒土救人的
时候，水井突然发生二次塌方，砖
石砸向弯腰扒土的聂瑞柱，“我感
觉到腰部一阵巨疼，随后就懵
了。”。在他被砸后，井上的感觉水
井有再次坍塌的可能，拉了两次
才把迷迷糊糊的聂瑞柱拉上来。

大约5分钟后，醒来的聂瑞柱
赶忙对周围的人说，“他刚才还能
和我说话来，大家赶紧救人。”话
音刚落，水井地三次发生坍塌。很
快，120救护车、挖掘机、119施救
车相继赶到现场，聂瑞柱被救护

车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历经3
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埋人员终于
被救出，但由于被埋时间过长已
停止呼吸。

经医院诊断，聂瑞柱腰部脊突
L1-L3骨折，腰部以下一处骨头发
生隐裂，手指、手臂、腿、后背等多处
擦伤划伤。8月8日，张庄镇有关领导
到聂瑞柱家中看望他，并将在全镇
发起向他学习的号召。

据悉，事发当天，张庄镇位庄
村村民王某想清理自家水井，便
找来自己的弟弟，在王某的弟弟
下井作业时，水井突然发生坍塌，
导致悲剧的发生。

6日，济宁市中区法
院举行劳务工资现场发
放会，执行庭法官为济
宁27名工人发放执行工
资款40余万元。据了解，
这2 7名工人当时按照

“协议工”对待，在工资、
补贴方面与正常工人存
在差异，工人起诉后法
院依法维护了工人们的
权益。

(晋森 袁鹏)

路遇有人被困塌方井中，他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施救

水水井井再再次次塌塌方方，，他他被被砸砸成成重重伤伤

工工资资给给少少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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